	海南省农业厅关于印发农机行业安全生产
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琼农字〔2008〕79号
 
各市、县、自治县农机管理部门，厅属各有关单位：
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渔业和农机行业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农办人〔2008〕30号）要求，为开展好我省农机行业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结合我省农机安全生产实际，制定了《海南省农机行业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海南省农业厅
                            二○○八年五月八日
 
 

海南省农机行业安全生产
百日督查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为开展好我省农机行业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结合我省农机安全生产实际，制定了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深入持久的督查行动，进一步促进党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方针政策的落实，进一步促进农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落实，进一步促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农机监管主体责任的落实，立足于治大隐患、防大事故，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制度，加强农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工作，努力构建农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实现我省农机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
二、督查内容
（一）各级农机部门、农机使用者贯彻执行农机安全生产法律、规章、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操作规程等情况。
（二）建立和落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农机安全生产投入保障机制、农机事故应急救援机制、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等情况，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处农机事故及责任追究情况；农机事故应急预案建立与演练情况。
（三）各重要时段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农机驾驶操作人员违规操作等一般农机安全隐患的整改情况；无证驾驶、无牌行驶、违法载客、酒后驾驶、违法改装等重大农机安全隐患跟踪治理、整改情况。
三、督查重点地区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拥有量较大的地区；近年农机各类事故多发、频发地区；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作业、转移集中的场所。
四、督查的时间和方式
此次督查采取自查和部门抽查相结合，综合督查与专项督查相结合的方式，根据重点农时季节分层次进行。
（一）5月份，各市县农机部门要组织对辖区内开展的农机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督查，各拥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及其驾驶操作人员的生产单位对本单位隐患治理工作进行自查，各市县督查要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乡镇。
（二）6月底前，省级农机部门组织市县级农机部门结合农时季节对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督查。督查不少于全省三分之一的市县。
（三）7月底前，迎接农业部农机行业安全生产督查组的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市县农机主管部门要以对农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将此次农机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作为减少隐患，遏制事故的重要举措，作为当前农机安全生产的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各级农机部门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加强督促检查；分管负责人要切实履行职责，亲自深入一线组织开展督查工作。
（二）突出重点，务求实效。各市县农机主管部门要贯彻落实《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渔业和农机行业安全生产百日督查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农办人〔2008〕30号）的精神，结合当地农时季节和农机作业特点，加大重点地区督查力度；积极发动基层农机部门广大干部职工在重要时段深入开展督查工作，全面推进百日督查专项行动。
　　（三）强化宣传，及时总结。各市县农机主管部门要利用新闻媒体、集市活动、宣传栏和发放安全知识读本、挂图及张贴标语等各种形式,结合当地实际,广泛宣传农机安全生产百日督查行动，增强广大农机手做好农机安全生产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要注意发现好经验，积极总结推广。请各市县农机主管部门分别于2008年5月27日，6月27日前分别将当月专项行动进展情况，以及7月27日前将专项行动总结报农业厅农机化管理局（传真：65326930，E-mail:hnnjwuyan@126.com），以便汇总上报农业部。
 
附件：1.海南省农机行业安全生产百日督查统计表
          2.海南省农机安全生产重大（较大）隐患排查治理登记表
 

附件1

海南省农机安全生产重大（较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登记表
市县：
	序
号
	排查治理
隐患单位
	农机所有人
	驾驶操作人员
	隐患类型
	整改销号
时间
	计划整改销号时间
	负责落实整改人员
	备 注

	 
	 
	 
	 
	 
	 
	 
	 
	 

	 
	 
	 
	 
	 
	 
	 
	 
	 

	 
	 
	 
	 
	 
	 
	 
	 
	 

	 
	 
	 
	 
	 
	 
	 
	 
	 

	 
	 
	 
	 
	 
	 
	 
	 
	 

	 
	 
	 
	 
	 
	 
	 
	 
	 

	 
	 
	 
	 
	 
	 
	 
	 
	 

	 
	 
	 
	 
	 
	 
	 
	 
	 

	 
	 
	 
	 
	 
	 
	 
	 
	 


说明：1、排查治理隐患单位是指拥有农机及其驾驶操作人员的生产单位或农机及其驾驶操作人员所属的乡镇（农场）。
  2、隐患类型主要指无证驾驶、无牌行驶、违法载客、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违法改装等，填写其中一类或数类。
  3、负责落实整改人员是指农机部门负责跟踪落实隐患整改销号的具体责任人员。
  4、本表市县农机部门负责登记备案，供上级主管部门督查。
附件2

农机行业安全生产百日督查统计表
（2008年1月—    月）
市县：                                                2008年   月   日
	督查次数
(天﹒次)
	督查乡镇
	参与督查人数
(人)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个)
	农机事故应急预案
	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个
	占比例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

	一般农机安全隐患
	重大（较大）农机安全隐患

	超载
（起）
	超速
（起）
	超期未年检
（台）
	准驾不符
（起）
	有证未带
（起）
	穿拖鞋驾驶
（起）
	无证驾驶
（起）
	无牌行驶
（起）
	违法载客
（起）
	酒后驾驶
（起）
	疲劳驾驶
（起）
	改装加胎
（起）

	 
	 
	 
	 
	 
	 
	 
	 
	 
	 
	 
	 

	
	
	
	
	
	
	
	
	
	
	
	
	
	
	
	
	
	
	
	
	
	


说明：1、此表为月统计表，所有统计数据均为2008年1月至当月开展督查工作情况合计。
      2、此表第一次报送时间为2008年5月27日前；第2次报送为2008年6月27日前；第3次报送为2008年7月27日前。
      3、此表只作数字统计，不可替代方案要求报送的月小结（文字）和行动结束后的总结。
 

